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宁职新冠防控〔2022〕6 号

新冠疫苗接种制度

为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切实落实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有效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重点人群健康，构建人

群免疫屏障，本着“愿接尽接、应接尽接”的原则，根据自

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制度：

1.疫苗接种前，学生自备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知情同意书

一式两份（监护人不在身边的，监护人须签字后拍照发送班

主任，班主任打印）、委托书（监护人不在身边的使用，监

护人须签字后拍照发送班主任，班主任打印留存）。受种学

生须主动配合接种工作人员告知健康状况、有无过敏史及既

往疾病史等。

2.新冠疫苗接种和其他疫苗接种间隔应根据新冠疫苗

接种规定执行。

3.接种前避免空腹、劳累，在放松的状态下接种疫苗。

4.全程做好戴口罩、1 米线等个人防护。



5.受种者要如实告知接种医生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症

等信息，以便医生评估是否适合接种。

6.接种后务必在现场留观 30 分钟，没有异常方可离开。

如有不适，及时告知医生。完成接种后，将接种记录交给班

主任统计。

7.凡是感冒、发热、慢性病急性发作期近两周接种过其

他疫苗(狂犬疫苗、破伤风疫苗除外)、既往对其他疫苗成分

过敏或发生过急性喉头水肿等严重过敏性反应者，有禁忌症

不能接种者，需提供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病历、疾病诊断书、

出院诊断证明或其他疫苗接种记录，可暂不到校接种新冠疫

苗。

8.接种当天禁止洗澡，接种后多饮水，接种后可能出现

有接种部位红肿疼痛，48 小时内低烧的现象，若体温高于

38.5℃请及时告知老师及学院，按照规定及时就医。


